附件1
广东自贸试验区新型国际贸易（国际分拨集拼）重点企业评定细则
一、业务范围

国际分拨集拼业务是指国际贸易企业在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或保税监管场所内建设或租用场地，以保税物流进出口方式（贸易方式代码为1233、1234、5034）开展一般货物（不含干散货及大宗能源商品）的中转、分拨、集拼等活动，将货物分拨到境内外国家和地区的进出口业务。

二、基本条件

申请国际分拨集拼重点企业评定的企业应具备以下条件：

（一）工商注册地、税务征管关系及统计关系在广东自贸试验区各片区范围内，具备独立的法人资格，从事国际分拨集拼业务的企业。
（二）在广东自贸试验区各片区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或保税监管场所内建设或租用场地设立实体分拨物流中心，开展国际分拨集拼业务并达到以下基本要求：

1.企业上一年度开展国际分拨集拼业务进出口额不低于5亿元（该指标以人民币计，下同）；

2.企业上一年度营业收入不少于1000万元（该指标以人民币计，下同）。

（三）依据信用管理部门规定，未被列入“失信联合惩戒黑名单”的企业。
三、申请材料

申请国际分拨集拼重点企业评定的企业应提交以下材料，并对材料真实性予以承诺：

（一）国际分拨集拼业务情况报告（主要包括企业经营概况、开展国际分拨集拼业务的主要模式、仓储条件、业务规模、服务能力以及相关影响力等）。

（二）申请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

（三）企业开展国际分拨集拼业务相关证明材料:

1.企业开展国际分拨集拼业务进出口额证明材料（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平台年度统计进出口金额证明材料）；

2.企业营业收入证明材料（企业年度审计报告或所得税汇算清缴纳税调整报告）；
3.企业建设或租用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内仓库、保税仓库、出口监管仓库的证明材料（仓库账册海关备案截图）；

4.企业进出口国家（地区）证明材料（企业分拨集拼货物一线申报单证）；

5.企业服务客户证明材料（企业分拨集拼货物二线申报单证）;

6.根据评审实际需要企业补充的其他证明材料。
（四）承诺书。

四、评分指标 

（一）外贸指标：企业上一年度国际分拨集拼业务进出口额。

（二）营收指标：企业上一年度营业收入。
（三）国际辐射指标：企业上一年度国际分拨集拼业务进出口国家（地区）数量。

（四）服务客户指标：企业上一年度国际分拨集拼业务服务客户数量。

五、评分办法

（一）外贸指标占总分权重55%，共分4档，年度进出口额5亿元（含）-10亿元计60分、10亿元（含）-20亿元计70分、20亿元（含）-30亿元计80分、30亿元（含）以上计100分。

（二）营收指标占总分权重25%，共分4档，年度营业收入1000万元（含）-3000万元计60分、3000万元（含）-5000万元计70分、5000万元（含）-10000万元计80分、10000万元（含）以上计100分。
（三）国际辐射指标占总分权重10%，共分4档，进出口国家（地区）3个（含）-5个计60分、5个（含）-10个计70分、10个（含）-20个计80分、20个（含）以上计100分。

（四）服务客户指标占总分权重10%，共分4档，服务客户3家（含）-5家计60分、5家（含）-10家计70分、10家（含）-20家计80分、20家（含）以上计100分。
申请企业各项指标得分按相应权重加总，得到企业综合评分，计算公式为：综合评分=外贸指标得分×55%+营收指标得分×25%+国际辐射指标得分×10%+服务客户指标得分×10%。
六、重点企业评定及分档方法

国际分拨集拼重点企业共分三档，根据申请企业的综合评分确定是否评定为重点企业以及所属档次。具体为：综合评分在80分（含）以上的评为第一档次重点企业，综合评分在70分（含）至80分的评为第二档次重点企业，综合评分在60分（含）至70分的评为第三档次重点企业，60分以下的不予评定为重点企业。
